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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九届会议 

议程项目 56(r)和 71 

联合国同各区域组织及其他组织的合作： 

联合国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 

委员会的合作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2004 年 11 月 1 日澳大利亚、芬兰、日本和荷兰常驻联合国代表给 

秘书长的信 
 

 我们谨提及 2004 年 9 月 23 日在联合国总部发起的旨在支持《全面禁止核试

验条约》的部长联合声明。66 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已表示赞同该件联合声明。 

 兹附上该件声明的副本和签署者名单（见附件）。请将这些案文列为大会议

程项目 56(r)和 71 的文件为荷。 

 我们还要趁此机会透过秘书长通知尚未参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

委员会的会员国，我们将乐于知道这些国家的外交部长希望表示赞成所附的联合

声明。 

 

澳大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芬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大使   大使 

约翰·多思（签名）   玛尔亚塔·拉西（签名） 

  

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大使   大使 

原口幸一（签名）   迪尔克·扬·范登贝尔赫（签名） 

  （代表欧洲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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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年 11 月 1 日澳大利亚、芬兰、日本和荷兰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

长的信的附件 
 
 

  关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部长联合声明，2004 年 9 月 23 日于纽约 
 
 

1. 我们共同发布此件声明的各国外交部长重申我们支持《全面禁止核试验条

约》，因为该条约将可消除世界上的核武器试爆而且将有助于有系统地逐步减少

核武器并防止核扩散。 

2. 该条约是核裁军与不扩散领域内的一件主要文件。该条约是准许前一条约无

限期延长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各缔约国 1995 年协定的构成部分。《不扩散核

武器条约》缔约国 2000 年审议大会已承认，《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及早生效

是实现《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核裁军与不扩散目标的一项实际步骤；大会也重

申此项及早生效所具有关键的重要作用。 

3. 我们重申《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对于防止可用于核武器的材料、技术和知

识的扩散将可作出重大贡献，此项防止工作是全世界目前正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

之一。因此，同过去相比较，显得更加紧迫的是，今天必须促使该条约在多边军

备管制及不扩散努力的更广大的框架内能够开始生效。就本问题所取得的进展亦

有助于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05 年审议大会取得积极成果。 

4. 我们欢迎一个事实，即《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迄今已有 172 个国家签署、

而且有 115 个国家已经批准，故几乎已实现了普遍加入。然而，它的开始生效仍

需要 44 个国家的批准。这些国家中有十二个国家尚未这样做。我们吁请迄今尚

未签署和批准该条约的国家都能立即这样做，尤其是那些加以批准后就可使该条

约生效的国家。我们都个别地和集体地承诺必将使该条约成为最高级别政治层次

所关注的中心议题，并且采取措施以便利签署与批准进程。我们支持全面禁止核

试验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致力于促进此类进程并且为此而提供法律和技术资料

和意见。 

5. 我们吁请所有国家都继续暂停核武器试爆或任何其他核爆炸。自愿遵守此项

暂停规定虽然极为重要，但是，该条约生效后就具有更强有力的、永久的法律约

束效果。我们重申我们对该条约所订基本义务的承诺并且促请所有国家都不要采

取任何在该条约生效之前会损害其目标和宗旨的行为。 

6. 我们欢迎在确立核查制度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此项制度应当有能力核查对生

效后的该条约的遵守情况。我们将会继续以最有效果的、成本-效益高的方式向

核查制度的确立和运作提供所必需的支助。我们还将促进技术合作，以期加强该

条约所规定的核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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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除了核查制度的主要功用外，核查制度通过波形和放射性核素技术的非军事

应用与科学应用及数据的利用，将可带来科学益处和民用效益。我们继续寻求可

确保国际社会都普遍共享这些益处的方法。 

8. 我们呼吁所有国家都作出最大努力以达成使《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及早开

始生效的主要步骤。我们各国将会致力于实现此项目标。 

 

阿卜杜拉·阿卜杜拉 

阿富汗过渡行政当局外交部长 

卡斯特里奥特·伊斯拉米 

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外交部长 

阿卜杜勒·阿齐兹·贝勒卡迪姆 

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 

拉斐尔·别尔萨 

阿根廷外交部长 

亚力山大·唐纳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 

贝尼塔·费雷罗-瓦尔德纳 

奥地利共和国联邦外交部长 

埃尔马·马迈季亚罗夫 

阿塞拜疆共和国外交部长 

莫希德·汗 

孟加拉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 

谢尔盖·马尔蒂诺夫 

白俄罗斯共和国外交部长 

卡雷尔·德古特 

比利时王国外交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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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拉登·伊万尼奇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外交部长 

尤素福·韦德拉奥果 

布基纳法索外交和区域合作部长 

索洛门·帕西 

保加利亚共和国外交部长 

皮埃尔·佩蒂格鲁 

加拿大外交部长 

伊格纳西奥·沃克 

智利共和国外交部长 

米奥米尔·茹茹尔 

克罗地亚共和国外交部长 

乔治·亚科武 

塞浦路斯共和国外交部长 

齐里尔·斯沃博达 

捷克共和国外交部长 

佩尔·斯蒂·默勒 

丹麦王国外交大臣 

弗朗西斯科·莱内斯·里瓦斯 

萨尔瓦多共和国外交部长 

克里斯蒂娜·欧尤兰德 

爱沙尼亚共和国外交部长 

埃尔基·托米奥亚 

芬兰共和国外交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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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巴尼耶 

法兰西共和国外交部长 

约施卡·菲舍尔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彼得罗斯·莫利维亚蒂斯 

希腊共和国外交部长 

乔瓦尼·拉约洛 

罗马教廷国际关系国务卿 

拉斯洛·科瓦赤 

匈牙利共和国外交部长 

达维兹·奥德格 

冰岛外交部长 

布赖恩·科恩 

爱尔兰外交部长 

弗朗科·弗拉蒂尼 

意大利外交部长 

川口顺子 

日本外务大臣 

马尔旺·马沙尔 

约旦哈希姆王国外交大臣 

卡西姆卓马特·托卡耶夫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外交部长 

谢赫穆罕默德·萨利姆·萨巴赫 

科威特国外交大臣 

 5
 



 

A/59/550  

阿蒂斯·帕布里克斯 

拉脱维亚共和国外交部长 

安塔纳斯·瓦利奥尼斯 

立陶宛共和国外交部长 

米夏埃尔·弗雷多 

马耳他共和国外交部长 

路易斯·埃内斯托·德韦斯 

墨西哥外交部长 

增迪音·蒙赫-奥尔吉勒 

蒙古外交部长 

贝尔纳德·博特 

荷兰王国外交大臣 

菲尔·戈夫 

新西兰外交和外贸部长 

奥卢耶米·阿德尼吉 

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外交部长 

扬·彼得森 

挪威王国外交大臣 

尤素福·本·阿拉维·本·阿卜杜拉 

阿曼苏丹国外交大臣 

莱拉·拉希德·德考尔斯 

巴拉圭共和国外交部长 

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夸德罗斯 

秘鲁共和国外交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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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韦托·加特迈坦·罗穆洛 

菲律宾共和国外交部长 

沃齐米日·齐莫舍维奇 

波兰共和国外交部长 

安东尼奥·蒙泰罗 

葡萄牙共和国外交和葡语系国家关系部长 

潘基文 

大韩民国外交和贸易部长 

谢尔盖·拉夫罗夫 

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 

武克·德拉斯科维奇 

塞尔维亚和黑山外交部长 

杨文荣 

新加坡共和国外交部长 

爱德华·库坎 

斯洛伐克共和国外交部长 

伊沃·瓦伊格尔 

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外交部长 

恩科萨扎纳·克拉丽斯·德拉米尼·祖马 

南非共和国外交部长 

米格尔·安赫尔·莫拉蒂诺斯·库要贝 

西班牙外交与合作部长 

莱拉·弗赖瓦尔兹 

瑞典王国外交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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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舍利娜·卡尔米-雷伊 

瑞士联邦联邦委员会委员兼联邦外交部长 

素拉杰·沙田泰 

泰王国外交大臣 

哈比卜·本·叶海亚 

突尼斯共和国外交部长 

阿卜杜拉·居尔 

土耳其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科斯强滕·格雷先科 

乌克兰外交部长 

杰克·斯特劳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外交和联邦

事务大臣 

赫苏斯·阿纳尔多·佩雷斯 

委内瑞拉共和国外交部长 

卡龙布·姆旺萨 

赞比亚共和国外交部长 

 


